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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面试规则

1  目的
为准确地评价申请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兼顾评价确定申请人的个人素质和检查能力，保证面试工作的规范，确保面试的质量和一致性，特制定本规则。

2 适用范围

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初次注册申请人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高级检查员扩大专业的申请人在以下情况应进行面试评价：
● 当申请人申请的注册专业范围与其所学专业、所从事的工作经历以及产品认证专业经历的差距均比较大时，且仅从书面审查、考试和专业范围评价都不能确定申请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时；

● 当申请人无法参加、未参加由检查员聘用机构实施的专业范围评价时；

● 其他CCAA认为必要进行面试评价的情况。
3  引用文件
3.1 CCAA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注册准则

3.2 CNCA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3.3 CCAA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规则
4 面试实施
4.1 面试的组织

4.1.1 CCAA根据申请人注册评价结果或申请人的申请，以及面试申请人的数量、申请的专业，制定面试计划，包括确定：

● 面试时间；

● 地点；

● 面试人员名单；

● 面试专业。
4.1.2 CCAA向检查员聘用机构发出面试安排的通知；

4.1.3检查员聘用机构应及时通知面试人员。如果面试人员不能参加CCAA已安排的面试，检查员聘用机构应填写《CCAA面试安排确认单》，并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以书面（传真）形式将相关信息通知CCAA，以便做出调整。CCAA将依据检查员聘用机构的书面申请，重新安排申请人面试，但延期调整的工作日数将从CCAA注册工作时间内扣除。

4.1.4对于未提前通知CCAA又不参加面试的申请人，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面试。申请人欲再参加面试须向CCAA提出书面申请，CCAA将待时间和地点可行时再安排，注册时限将从参加面试之日起重新计算。

4.1.5 在面试结束后，CCAA将面试合格名单通知检查员聘用机构，并进行公布。

4.2 面试的内容

面试内容包括：

1）相应专业技术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2）涉及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法律法规、规范以及相关规定；

3）国家相关领域产业政策、贸易政策；

4）相应产品标准、技术规范、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

5）相应产品的设计、生产、安装和服务过程；

6）质量管理基本理论和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能够掌握产品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7）检查的标准、方法，能够结合产品特点对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进行检查；

8）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关知识和规定。

4.3 面试的专业分类

面试专业分类依据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目录》的专业。

如果检查员申请注册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面试应对申请者每个申请专业是否具有必备检查能力以及掌握与申请专业范围有关的基本知识分别作出评价。
4.4 面试中需要核实的材料
核实申请人注册申请有关的证明材料，包括：

● 学历证明（原件）；

● 笔试合格证明（原件）；

● 身份证（原件）；

● 可证明目前工作状况的证件、文件（可为复印件）。
面试申请人在面试期间应提供以上证件、文件或证明。
4.5 面试主要方式

面试由2名CCAA面试考核人员按照CCAA《面试评价程序》进行，面试考核人员的管理详见《人员认证评价考核人员管理程序》。

面试主要采用：
● 观察；
● 提问、交谈；
● 场景模拟等。
面试申请人在面试期间可以带入参考资料。
4.6 面试结论
面试评价形成面试结论和注册推荐意见，包括：
· 具备申请专业范围能力，建议注册；
· 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经验证合格后建议注册；
· 需经再次申请专业范围面试；
· 存在严重不符合，面试不通过，建议不予注册。

出现下列情况，构成严重不符合：

· 知识和技能严重缺乏；

· 身体健康状况无法承担检查任务；

· 存在严重语言、思维、心理障碍，无法正确表达思想；

· 存在明显性格缺陷，如态度傲慢，不考虑别人建议，审核态度不端正等；

· 贿赂评价考核人员；

· 提供虚假资料等。
4.7 面试后续要求

需要再次面试的申请人，应向CCAA书面申请，由CCAA安排面试。面试时需携带相关的证实材料，并缴纳面试费用。
4.8面试收费
面试收费依据《CCAA认证人员注册、培训认可收费规则》执行。

5 投诉与争议
申请人对面试过程或结论有异议的，可依据《CCAA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规则》向CCAA提出投诉或争议。CCAA将根据《CCAA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规则》对投诉或争议进行处理。
《CCAA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规则》可从CCAA网站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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